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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風險評估法規工具降低土水整治成

本及提升風險降低效益 

吳先琪* 
 

摘   要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的整治費用極其龐大，但是政府與社會的資源有限。以

風險評估為工具來降低整治成本，達到保護民眾健康的目的，是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中提供的法規工具。但是在土水法公布近十年中，風險評估方法並未充分及

妥善地被使用。除了行政人員之能力與經驗需要加強，風險評估的技術尚須提升並

降低其費用，風險教育與風險溝通要更全面性，執行風險評估者的素質與誠信要嚴

加要求，政府要一體考量全民風險管理之外，也有一些風險評估的理論基礎需要釐

清。本文特別就風險之決定權的問題、切斷暴露途徑以照顧非自願受到暴露的民

眾、放寬自願及已被告知者之可接受風險、風險評估是風險管理的手段、將場址控

制措施及暴露族群行為的改變納入風險評估等執行面有疑義之議題進行討論。本文

特別強調：風險評估是很好的管理工具而不是目的，以最低成本降低民眾最多的風

險才是施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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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一場暴雨可以造成鉅大的土石流和淹水災害，卻也將大氣和河川中的污染物沖

洗得乾乾淨淨，但是存在土壤與地下水中的污染物卻不為所動，這就是土壤地下水

受到污染之後，極難加以清除的特性。要移除一個土壤地下水污染場址中之污染

物，使土水環境品質回復到標準之內，  以一個加油站為例，其經費就動輒數百萬

元；如果是更複雜的廢棄廠址，其經費甚至高達數億至數十億。受污染場址整治成

本之高，可見一斑  [1]。  

整治成本與整治目標值有密切的關係。檢視民國 89 年通過的「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之宗旨：「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就可以知道整治之目標

應即為去除土壤及地下水之污染物，將污染造成之健康危害免除。但是誠如前述，

有許多情形下完全移除土壤及地下水中之污染物需要極高的成本。政府及污染者應

該不計成本將所有污染物移除嗎？當然不可能。姑且不論自然界本來就免不了或多

或少有些許污染物存在，有限的社會資源應該用在更有效造福民眾的方向。企業與

政府應該將有限的整治基金或是企業的資金，投入總健康風險高，降低風險的成本

低的整治工作。土水法雖然訂定了土壤及地下水之管制標準，以此做為啟動場址控

制措施或進一步整治行動之依據，但是並不是所有的污染場址都要整治到污染物濃

度在管制標準之下。土水法是所有環保法規之先，在條文中引入風險管理的概念和

執行工具，可以彈性的運用來達到以最低成本，增進最大國民健康的目的。 

土水法中諸多管制工具例如以控制代替整治之「控制場址」條文、控制場址初

步(風險)評估的條文、整治場址「 得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土壤、

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的條文、「 因配合土地開發而為利用者，其土壤、地下水

污染整治目標，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的條文，都可以根據場址風

險之大小及用途來設定整治目標達到降低成本減少最大風險的目的。本文即探討如

何利用這些法令工具、目前利用的情形、問題之所在、尚待釐清之風險評估理念及

建議之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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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風險評估結果彈性設定整治目標之法令工具 

土水法於 89 年 2 月 2 日公布施行，其中引進了以風險做為決策基礎的法條，

可說是開風氣之先，也是因為見證美歐等國在處理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時，屏除

以往空氣、廢水單一排放標準之管制方法，改用以降低暴露族群健康風險的管制做

法。在最近送立法院審議的修正草案中，法條文字有些修改，但仍然保留了這些可

用的法令工具，分述如下。  

1.容許超過標準的污染物存在不予處理而以適當之控制手段達到管控風險之目的  

場址之土壤污染或地下水污染來源明確，其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物濃度達土

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者，經主管機關公告為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後

就要進行初步評估(修正草案第十二條)。目前初步評估係依據 95 年 3 月 29 日公

告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初步評估辦法」，先依據場址污染物濃度計

算：  

(1)控制場址之單一污染物最高濃度是否達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二十倍以

上。或是  

(2)依土壤污染評分(Ts)及地下水污染評分(Tgw)計算污染總分 P 值達二十分以上。 

其中，Ts 為土壤污染物濃度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之倍數總和(ΣTsi)，其計

算方式如下：  

    Ts=ΣTsi=C1／S1+C2／S2+……+Cn／Sn 

    Ci：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第 i 種污染物濃度， i=1，2……n 

    Si：第 i 種土壤污染物管制標準， i=1，2……n 

Tgw 為地下水污染物濃度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倍數總和(ΣTgwi)，其計

算方式如下：  

    Tgw=ΣTgwi=C1／S1+C2／S2+……+Cn／Sn 

    Ci：達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第 i 種污染物濃度， i=1，2……n 

    Si：第 i 種地下水污染物管制標準， i=1，2……n 

         P 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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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評估結果顯示 P 值未超過土壤或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二十倍以上，

縱然有一些污染物濃度稍微超過管制標準，此場址仍可以擬一控制計畫來控制

對人群的健康風險，而不必一定要整治到符合管制標準。  

如果 P 值超過管制標準二十倍以上場址污染行為人及土地使用人、管理

人或所有人可以申請辦理健康風險評估。健康風險評估致癌風險低於百萬分之

一且非致癌風險低於一者，場址就無須公告為整治場址，而依控制場址相關規

定辦理。雖然土壤污染管制區內，禁止一些土地開發及利用行為，並得限制人

員進入，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不在此限」。  

其實土水法中的控制場址就是所謂「褐地」。美國環保署將褐地定義為：

「 因 為 受 到 或 認 為 有 環 境 污 染 而 使 得 開 發 較 困 難 的 閒 置 場 所 」 (abandoned, 

idled, or underuse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facilities where expansion or 

redevelopment is complicated by real or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2]。美國近年來用於整治不明廢棄物場址的超級基金(Superfund)

已逐漸縮減，因此鼓勵褐地在適當的控制下進行開發利用 [3]。其基礎的理論是

「以褐地的開發減輕對於從未開發過之土地之開發壓力，同時使污染場址之周

邊地區能復甦」。土水法中「控制場址」的設計正可以免除龐大的整治費用，

但又可以用控制手段降低暴露污染物之風險，同時又得到土地使用的利益。  

2.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  

土水法允許(修正草案刪除「因地質條件、污染物特性或污染整治技術等因

素，無法整 治至污染濃 度低於地下 水污染管制 標準」的前 提 )整治計畫 之提出

者，得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土水

法第二十四條)。  

雖 然 法 條 中 沒 有 明 確 說 這 種 依 環 境 影 響 及 健 康 風 險 評 估 結 果 ， 提 出 之 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是否會導致容許濃度高於管制濃度之污染物濃度標準

存在，但依筆者的解讀，其意義正是只看風險是否夠小，而不論其濃度為何。

因此，此種法規工具就很有機會免除某些不必要之污染物移除工作，而節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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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成本。  

但是引用此法條實施場址整治時仍要訂定控制控制計畫，以確保人員不受

到污染物之危害。若引用此規定提出整治目標，雖然整治的結果達到此目標(核

定之人體風險值)，場址列管並未解除，仍可能有開發利用之限制。  

3.視財務及環境狀況依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結果提出整治目標  

整治場址之污染行為人或潛在污染責任人不明或不願依法自行提出整治計

畫時，而由主管機關訂定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時，應提出污染物濃度低

於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之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目標；或視財務及環境

狀況，提出環境影響及健康風險評估，並依評估結果，提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目標，並應另訂土壤、地下水污染控制計畫(土水法第二十四條)。  

此一規定提供給主管機關極大的選擇空間，可以視財務及環境狀況訂定以

風險為基礎之整治目標，也即是考慮整治成本與風險降低之間的平衡。  

4.配合土地開發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污染整治目標  

土水法容許整治場址之土地，因配合土地開發而為利用者，其土壤、地下

水污染整治目標，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核定(土水法第二十四條)。這

是一條比僅衡量「財務狀況」來定整治目標更具有積極作為的條款。許多污染

場址，也就是所謂之褐地，不但不能利用，還連帶造成周邊居住意願、商業活

動及地價的衰退，如果能配合土地開發，考慮開發以後之使用形態，以更彈性

之風險考量來訂定整治目標，不但可以減少民眾的健康風險，加速土地再生，

更造福週邊之社區，是政府有關機關可以好好利用的法令工具。  

誠如前述，各國政府無不積極以各種手段開發利用褐地，包括提供補助、

技術協助(包括風險評估)、減稅、貸款、獎勵措施、提供環境保險，及最重要的

免除責任的種種措施，以加速褐地開發，減輕其他處女地之開發壓力。我國之

政府機關及土地相關之個人與企業，應可利用上述之法令工具，在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管制標準之外，更彈性及經濟有效地控制或整治污染之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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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水法規中引進風險評估之現況 

雖然土水法中採納了可以考慮風險來訂定整治目標的規定，而且亦於 95 年明

訂以健康風險評估進行初步評估的辦法，但是從民國 89 年該法公告至今，基於風

險評估之結果來選擇整治方案的做法僅有桃園美國無線電舊廠一例(後來仍選擇依

管制標準做為整治完成之標準)；以健康風險評估進行初步評估的案例也不多，僅

有台南市統一精工小北加油站、統一精工金華加油站、台南縣永信、新營長榮路、

嘉仁加油站、台北台亞新莊及等 6 例(其中僅一案通過免公告為整治場址)[4]。相較

於公告的控制場址 2,141 處(含解除列管 1,469 處)，整治場址 28 處(無解除列管者)[4]，

上一章中所提到的幾項基於風險評估的法規工具的利用率相當低。 

筆者曾檢討政府與社會不願使用風險評估做為決策工具的原因 [5]，其中最主要

的包括下列幾項： 

1.行政人員之能力與經驗不足  

 有部分行政人員甚至聘請之審查委員，沒有足夠能力與經驗辦理風險評估

工作或審查評估結果。有一次筆者問及某地方環保局承辦課長，為何不「通知」

污染行為人按照初步評估辦法第 6 條申請辦理健康風險評估。彼之回答為：因

為沒有辦理風險評估案件的經驗，所以寧可不通知，以免造成錯誤及行政困擾。

此種非基於科學證據的決策判斷，已經嚴重損害當初立法允許使用風險評估的

意旨。  

2.污染行為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缺少進行風險評估的意願  

風險評估的結果不一定對於污染行為人有利，同時風險評估的費用隨評估

的層次增加而增加，較難事先預測，有時甚至比簡單的整治工程費用還高。此

外，以過去的經驗來看，能順利通過風險評估審查之機會也不大。因為這些原

因，污染行為人寧可依照管制標準來擬定整治計畫，而不進行風險評估。  

3.「可以容許的風險」的概念，或是「成本與風險效益」的考量不被接受  

 一般民眾或地方意見領袖仍不能接受「可以容許的風險」的概念，或是「成

本與風險效益」的考量，所以常堅持人體健康風險必須是零。依循此種邏輯，

管制標準做為整治目標已是最寬鬆的標準了，任何依據風險評估結果訂定較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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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的整治目標，或任何風險的轉移，即便微小到覺察不到，都不可能被接受。

這種想法不止存在於環境污染事件，也普遍存在於消費者保護的案例中。2008

年發生食品中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是非常典型的例子。當衛生署嘗試依據攝食

途徑所產生的健康風險訂定食品中三聚氰胺含量標準時，部分消費者意見領袖

的訴求是食品中不得含有三聚氰胺，也就是不得有人為加諸的健康風險。後來

雖然衛生署訂定「不得檢出」為食品中三聚氰胺之含量標準，使得事件得以收

場，但是基於健康風險訂定含量標準這樣的決策模式再一次被否定。  

 國內外均有許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或因面積很大，整治所費不貲，

或因地質條件所限，整治技術尚未達經濟條件，因而未能整治，亦無法利用。

但是要推動這種褐地的開發利用，先決條件是大眾要能接受「可容許之風險」

的概念，以及決策者從整體成本與風險效益的考量來審查開發的方案。以目前

國內大眾對於風險之認知及接受有「可容許風險」這樣的事實的程度來看，推

動褐地開發仍是阻力重重。  

4.一般民眾或意見領袖對於健康風險評估之公正性與正確性存有疑慮  

由於在風險評估的過程中，使用大量預測模式及環境經驗參數於暴露劑量

及風險值的評估，對於民眾或其他專業領域之專家而言，作業過程如同黑盒子，

難以一窺堂奧。同樣的不信任感也存在民眾對於環評報告的看法，加以過去確

有不肖業者提送品管不嚴格或隱瞞事實及記載不實之評估報告，更加深民眾對

於風險評估結果之不信任。  

5.政府機構間之隔閡  

 不同政府機構間之隔閡，使決策者無法以跨介質、跨地域甚至跨族群的宏

觀角度進行以降低全民風險為目的的決策，或讓環境風險在空間或族群間做有

效的轉移，來降低總體之風險及環境復育的成本。例如有某一環保主管機關，

不核准受污染之土壤運出場址外，以處理廢棄物之設施進行處理，於是該批收

污染之土壤，必須以較昂貴的臨時設施，較不完善之污染防治設備，污染洩漏

風險較大的情形下在現地處理。如果能打破機構之間的藩籬，詳細評估現地處

理及移地處理方案之風險與處理成本，應可以客觀地選取成本一風險效益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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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理方案。  

 同樣之情形，有很多廢棄物，例如河川淤泥、堆肥、污水處理廠污泥、礦

渣及爐渣等，與其將之焚化、掩埋或固化處理，亦可在全面風險降低之條件下，

以風險評估之結果為基礎，在某些特定之土地用途目標下回歸土地，成為環境

之資源。但是以目前不同機構間各自為政的情形下，許多廢棄物只能以掩埋處

理或以不十分經濟或甚至有污染環境風險之回收再利用方式處置。  

四、需要釐清的風險評估理論基礎 

在客觀技術層面上環境風險評估包括危害鑒定、暴露評估、毒性與劑量關係之

建立及風險計算與評估等部分。過去幾年環保署等單位也逐漸在技術層面上建立環

境風險評估的一些作業指引，其中仍有很多本土參數或民眾的行為模式，以及其分

布(機率函數)情形需要更審慎研究，以加強風險評估結果之正確性。除此之外，在

利用風險評估作為決策工具時，有一些理論基礎必須釐清：  

1.生命不是無價的但是其長短不能被他人強迫做抉擇  

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嗎？應該有吧。否則人壽保險的保額為甚麼有高低不同

呢。用轎車的價格與安全性為例來討論風險的價格：如果一輛富豪汽車的價格

是一般國民車的三倍，而其發生車禍之死亡率是國民車的 10%，那麼大家都會

買富豪汽車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風險決定權是影響風險值可否被接受，或是降低單位風險的成本可否被接

受的關鍵因素。許多運動的風險很高，例如拳擊、滑雪、賽車、鬥牛和高空彈

跳等，但是仍有人願意冒險尋找刺激，因為這風險的決定權在自己，有任何災

害都是自找的。吸煙也可以歸屬於這一類，是吸煙者自己決定承受風險的一種

行為。如果風險是由他人加諸於自己的，那麼情形就完全相反。這時候一點點

的風險都不能接受，不論成本多高，一定要降低到零風險。這類的例子不勝枚

舉，例如前述食品裡的三聚氰胺 (最後意見領袖們接受的標準是「不得檢出」)、

飲用水中的三鹵甲烷(最大容許濃度的目標值是零)。  

最近數月來，美國的健保新政策被民眾批評最厲害的就是所謂安寧病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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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判決」。新政策為了節約對康復無望之病人之健保給付，設立諮詢機制

(panel)來判別這種病人是否有價值繼續投保。審查之標準是病人狀況所顯示未

來對社會之可期望之貢獻。此一看似相當客觀有理的審查機制卻挑動民眾敏感

脆弱的神經，沒有人願意被別人決定他是沒有希望的、等死的病人，還是有權

繼續接受治療的病人 [6]。  

污染場址上無辜民眾的想法也是一樣的，他們期望的是全然無風險的整治

目標，而不是 10-4 或 10-6 這樣微小但仍然是別人加諸於其身的風險。所以在制

定整治目標時必須有配套的措施，而不是雞同鴨講的「風險溝通」與「風險教

育」：  

(1)切斷所有可能之暴露途徑，照顧非自願受到暴露的民眾  

適當的控制措施可以阻絕污染物之擴散，切斷暴露途徑，例如不透水牆、

不透氣鋪面、現地固化處理、抽水改變水流方向等。另一個較難實施的方法是

改變受暴露民眾的行為模式，例如停止某些工作、種植非食用作物、不使用地

下水、不捕撈污染區域內的水產生物食用、封閉地下室、甚至將居所遷移等。

整治者在實施之前就應該估計這些改變所需要的設施及可能之補償費用，將其

納入整治成本中。  

(2)放寬自願及已被告知者之可接受風險  

自願暴露於可能之污染環境及已被告知污染狀況者，其可接受之風險值

自然可以高一些。例如運作中之工廠場址中之員工，在知情之情況下，可以選

擇減少暴露之行為模式，例如穿戴防護衣物，口罩等。決策之思考方向較類似

於職業安全的問題。  

2.風險評估是風險管理的手段之一，可以隨時、經常不斷的進行  

與其將風險評估當成只是判定場址屬性 (整治場址還是不是整治場址 )的程

序，不如當成風險管理的隨身工具。風險評估可以從查證結果出來就開始做；

緊急應變時繼續做，看應變措施何者為優先；初步評估可以一層次一層次做，

篩選出主要的暴露途徑；控制場址可以過一段時間做一次，看看有無自然地降

低風險；整治場址一邊整治一邊做風險評估，幫助選擇工程的優先順序和調整



150 利用風險評估法規工具降低土水整治成本及提升風險降低效益  

整治範圍與內容。污染場址整治過程中，必然會蒐集到更多新的資訊，風險評

估的參數也應隨著修正，同時修正整治的方向。  

3.場址控制措施及暴露族群行為的改變應該可以納入風險評估的考量  

 污染場址整治之目的是為了維護國民健康，除了以工程手段做改善之外，

還有很多制度性控制手段，例如法規之管制，其目的是保證土地或資源之合理

使用而儘量減少人接觸污染物之可能性。工程性的管制手段可以包括掩埋場以

土壤做覆蓋、不透水的底襯、其他圍堵的覆蓋、地下水泥漿牆、圍籬、生物復

育及地下水抽出處理及監測系統。至於制度性的管制手段則包括：土地的區域

劃分、對民眾的通知及警告、訂定地上使用權、訂定限制性合約、其他土地及

資源使用限制、發給許可 /政府管制及行政命令 [7]。例如禁止取用地下水的制度

性管制就可以減除因為使用地下水而造成的暴露。  

制度性管制有其特性：  

(1)執行制度性管制有相當多可以使用的手段，因此具有很大的彈性。  

(2)制度性管制的目標必須很明確，就是為了防止人體接觸場址殘留的污染物而造

成危害。  

(3)制度性管制具有場址特異性，每個場址之管制配套均可以不同。場址的管理者

必須權衡成本、效益及各方之利益，做出最佳之決定。  

制度性管制手段如果用得好，可以節省某些昂貴的工程措施，降低整治的成

本。所以筆者認為制度性管制手段應視為整治計畫的一部份一起考慮。這樣可以用

較少的工程設施花費，達到同樣降低風險的目的。但是在台灣污染場址初步評估的

數個案例中，例如「地下水管制使用，故有關之暴露途徑可不考慮」這樣的共識並

未建立。最主要的原因是提出者無法讓審查者相信這種制度性管制手段(如地下水

管制使用)可以保證被遵守。  

有些方法也許可以保證制度性管制手段不跳票，例如土地使用分區的限制、簽

立長期協議書、購買保險、頒佈(捕魚、種菜、抽地下水等)禁止令，但是這些管制

措施多半都要政府公權力介入才能獲得保證，當然更需要主事者更大的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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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場 址 的 整 治 費 用 極 其 龐 大 ， 但 是 政 府 與 社 會 的 資 源 有

限。以風險評估為工具來降低整治成本，達到保護民眾健康的目的，是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中提供的法規工具。但是在土水法公布近十年中，風險評估

方法並未充分及妥善地被使用。除了行政人員之能力與經驗需要加強，風險評

估的技術尚須提升並降低其費用，風險教育與風險溝通要更全面性，執行風險

評估者的素質與誠信要嚴加要求，政府要一體考量全民風險管理之外，也有一

些風險評估的理論基礎需要釐清。風險評估是很好的管理工具而不是目的。以

最低成本降低民眾最多的風險才是施政的目的。其實不只是污染土壤及地下水

的整治，所有的環保標準制定、環境影響評估、政策環評等等法令及規範，都

應以降低全民風險為其目的。而盡量達到成本最低，風險效益最佳化，更是當

前國家及企業財務極端困窘情況下，主政者在做決策時必須念念不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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